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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 政 院 提 案
委員蘇震清等19人提案
委員劉建國等18人提案
委員李俊俋等21人提案
委員江惠貞等21人提案
委員李桐豪等27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委 員 等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照案通過）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委員江惠貞等 21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提案：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第二條 本法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行政院衛生署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行政院提案： 

因應行政院組織改制，修

正本法中央主管機關名稱

。 

委員江惠貞等 21 人提案：

配合「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

關「行政院衛生署」為「

衛生福利部」。 

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提案：

配合行政院推動組織改造

，將法條中明訂之主管機

關修正為衛生福利部。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江惠

貞等 21 人、委員李桐豪等

27 人提案通過。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提案： 第六條 中央各目的事業 委員李俊俋等 21 人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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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中央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

辦理傳染病防治事項如

下： 

一、內政主管機關：入

出國（境）管制、協

助督導地方政府辦理

居家隔離民眾之服務

等事項。 

二、外交主管機關：與

相關外國政府及國際

組織聯繫、持外國護

照者之簽證等事項。 

三、財政主管機關：國

有財產之借用等事項

。 

四、教育主管機關：學

生及教職員工之宣導

教育及傳染病監控防

治等事項。 

五、法務主管機關：矯

正機關收容人之傳染

病監控防治等事項。 

六、經濟主管機關：防

護裝備供應、工業專

用港之管制等事項。 

七、交通主管機關：機

場與商港管制、運輸

主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

辦理傳染病防治事項如

下： 

一、內政主管機關：入

出國（境）管制、協

助督導地方政府辦理

居家隔離民眾之服務

等事項。 

二、外交主管機關：與

相關外國政府及國際

組織聯繫、持外國護

照者之簽證等事項。 

三、財政主管機關：國

有財產之借用等事項

。 

四、教育主管機關：學

生及教職員工之宣導

教育及傳染病監控防

治等事項。 

五、法務主管機關：矯

正機關收容人之傳染

病監控防治等事項。 

六、經濟主管機關：防

護裝備供應、工業專

用港之管制等事項。 

七、交通主管機關：機

場與商港管制、運輸

工具之徵用等事項。 

一、為強化防疫系統，避

免因行政機關間職務權

限劃分產生防疫空窗，

造成國民健康之犧牲，

爰修正第一項第十款，

將人畜共通傳染病疫情

通知機制明文化，成為

農業主管機關之法定業

務。 

二、由於本法所稱之人畜

共通傳染病並不等同於

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中

之傳染病（如弓形蟲感

染症屬人畜共通傳染病

之一種，屬本法之傳染

病，惟不屬動物傳染病

防治條例所稱之動物傳

染病），為確保國民健

康，系爭業務仍宜以本

法定之。 

三、惟中央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配合及協助辦理

傳染病防治事項，涉及

主管機關間之權限劃分

及防疫專業，為求有效

整合，故就傳染病防治

合作業務之方式及程序

仍宜授權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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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徵用等事項。 

八、大陸事務主管機關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之人

員往來政策協調等事

項。 

九、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公共環境清潔、消

毒及廢棄物清理等事

項。 

十、農業主管機關：人

畜共通傳染病之防治

、通報及漁港之管制

等事項。 

十一、勞動主管機關：

勞動安全衛生及工作

權保障等事項。 

十二、新聞及廣播電視

主管機關：新聞處理

與發布、政令宣導及

廣播電視媒體指定播

送等事項。 

十三、海巡主管機關：

防範海域、海岸、河

口與非通商口岸傳染

病媒介物之查緝走私

及非法入出國等事項

。 

八、大陸事務主管機關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之人

員往來政策協調等事

項。 

九、環境保護主管機關

：公共環境清潔、消

毒及廢棄物清理等事

項。 

十、農業主管機關：人

畜共通傳染病之防治

、漁港之管制等事項

。 

十一、勞動主管機關：

勞動安全衛生及工作

權保障等事項。 

十二、新聞及廣播電視

主管機關：新聞處理

與發布、政令宣導及

廣播電視媒體指定播

送等事項。 

十三、海巡主管機關：

防範海域、海岸、河

口與非通商口岸傳染

病媒介物之查緝走私

及非法入出國等事項

。 

十四、其他有關機關：

關會同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訂之，爰於本

條增訂第二項。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156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03
卷
 
第

37
期
 
院
會
紀
錄

 
十四、其他有關機關：

辦理傳染病防治必要

之相關事項。 

前項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應配合及協助辦

理傳染病防治事項之方

式及程序，由中央主管

機關會同各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辦理傳染病防治必要

之相關事項。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十三條 國內發生流

行疫情時，地方主管機

關對於各種已經證實媒

介傳染病之飲食物品、

動物或動物屍體，於傳

染病防治之必要下，應

切實禁止從事飼養、宰

殺、販賣、贈與、棄置

，並予以撲殺、銷毀、

掩埋、化製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 

主管機關基於傳染

病防治必要，對於有媒

介傳染病之虞之動物，

準用前項禁止、處置之

規定。 

為防治傳染病之必

要，對發生重大人畜共

第二十三條 國內發生流

行疫情時，地方主管機

關對於各種已經證實媒

介傳染病之飲食物品、

動物或動物屍體，於傳

染病防治之必要下，應

切實禁止從事飼養、宰

殺、販賣、贈與、棄置

，並予以撲殺、銷毀、

掩埋、化製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 

主管機關基於傳染

病防治必要，對於有媒

介傳染病之虞之動物，

準用前項禁止、處置之

規定。 

為防治傳染病之必

要，對發生重大人畜共

通動物傳染病之動物，

 第二十三條 國內發生流

行疫情時，地方主管機

關對於各種已經證實媒

介傳染病之飲食物品、

動物或動物屍體，於傳

染病防治之必要下，應

切實禁止從事飼養、宰

殺、販賣、贈與、棄置

，並予以撲殺、銷毀、

掩埋、化製或其他必要

之處置。 

主管機關基於傳染

病防治必要，對於有媒

介傳染病之虞之動物，

準用前項禁止、處置之

規定。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為防範可能嚴重影響

國民健康之人畜共通動

物傳染病，爰增訂第三

項，對發生重大人畜共

通動物傳染病之動物，

中央主管機關應商請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依動

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

通報、撲殺及補償等防

治規定為必要之處置，

以利防疫時效性，維護

國民健康並保障人民財

產權。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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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動物傳染病之動物，

中央主管機關應商請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

定為必要之處置。 

中央主管機關應商請中

央農業主管機關依動物

傳染病防治條例相關規

定為必要之處置。 

（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蘇震清等 19 人提案： 

第三十條 正當使用預防

接種疫苗後致死亡、障

礙、嚴重疾病或不良反

應，除有明確事證排除

其為預防接種受害者，

得請求救濟補償。 

前項請求權，自請

求權人知有受害情事日

起，因三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受害發生日起

，逾五年者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疫苗檢驗合格封緘時，

徵收一定金額充作預防

接種受害救濟基金。 

前項徵收之金額、

繳交期限、免徵範圍與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資

格、給付種類、金額、

審議方式、不服審議之

申訴方式、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第三十條 因預防接種而

受害者，得請求救濟補

償。 

前項請求權，自請

求權人知有受害情事日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自受害發生日起

，逾五年者亦同。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

疫苗檢驗合格封緘時，

徵收一定金額充作預防

接種受害救濟基金。 

前項徵收之金額、

繳交期限、免徵範圍與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之資

格、給付種類、金額、

審議方式、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蘇震清等 19 人提案：

一、修訂本條第一項，明

確規範民眾如正當使用

預防接種疫苗後致死亡

、障礙、嚴重疾病或不

良反應，除非有明確事

證證明非因疫苗所生藥

害或足以排除其為預防

接種受害者，均得請求

救濟補償，衡平民眾資

訊不對等弱勢處境，避

免政府或業者在獨斷掌

握疫苗相關專業資訊下

，規避應負的無過失賠

償責任與行政責任，確

實照顧國民健康。 

二、有鑑於預防接種受害

救濟同屬藥害救濟之範

疇，參照「藥害救濟法

」第十四條規定，應賦

予預防接種受害民眾相

當之請求權時效，爰修

訂第二項規定，將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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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權時效修訂為自請求權

人知有受害情事日起，

因三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 

三、修訂本條第四項，規

範主管機關應明訂不服

審議之申訴方式，避免

民眾對於申請案件爭議

欠缺明確申訴管道，以

充分保障民眾救濟權益

。 

審查會： 

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修正通過） 

第五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

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得緊急專案

採購藥品、器材，惟應

於半年內補齊相關文件

並完成檢驗。 

無法辦理前項作業

程序，又無其它藥品可

替代者，中央主管機關

得例外開放之，並向民

眾說明相關風險。 

 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提案： 

第五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

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得緊急專案

採購藥品、器材，惟須

於半年內補齊查驗登記

程序。 

若前項藥品不符合

規定，無法辦理查驗登

記手續，又無其它藥品

可替代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例外開放之，並向

民眾說明相關風險。 

第五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

關於傳染病發生或有發

生之虞時，得緊急專案

採購藥品、器材，免依

藥事法有關規定辦理查

驗登記手續。 

委員劉建國等 18 人提案：

一、在緊急狀況之際，中

央主管機關為因應傳染

病疫情，得以緊急專案

的方式採購藥品。惟常

因情事緊急，未能於第

一時間盡相關的安全檢

測，無法為國人的用藥

安全把關；又因原本的

法條未予要求，是故中

央主管機關亦常便宜行

事，以致於事後亦難知

可能的風險。為避免此

種情形發生，增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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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後段，以保障國人的

用藥安全。 

二、惟因緊急狀況之下，

極有可能發生新藥不能

符合檢驗登記的事項，

以致於無法在臺灣上市

。依此，在無其他藥品

可替代的緊急狀況，應

賦予中央主管機關裁量

權，依實際狀況決定是

否仍核准國內使用新藥

，並告知民眾相關風險

，以讓民眾得以自由選

擇、評估相關風險。 

審查會： 

照案修正通過如下：「中

央主管機關於傳染病發生

或有發生之虞時，得緊急

專案採購藥品、器材，惟

應於半年內補齊相關文件

並完成檢驗。 

無法辦理前項作業程序，

又無其它藥品可替代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例外開放

之，並向民眾說明相關風

險。」 

 

 
 


